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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省打工多年的调兵山市晓南镇某村村

民张某（今年72岁）和其老伴将自己的31根垄地

租给他人耕种，2020年，老两口返回家乡后收回

耕地，但是少了6根垄。张某害怕因为这事让患

有心脏病的老伴上火，于是选择了息事宁人。可

令他没想到的是：2021年春耕时，他发现自己家

的地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少了1根垄，2022年又少

了2根垄，2023年又少了1根……

邻里土地分界难
联动调解化心结

“不能因为我老实就这么欺负我，我活了

70多岁太憋屈了，不如死了呢。”在村委会，张

某情绪激动，请求大家为其做主。

我接到村委会线索后，第一时间来到村部，

向张某了解情况。

原来，张某家所在耕地的一整块地由10户

村民耕种，由于村民在该地块两侧开荒种地边

界无法确定，使得这10户村民之间耕地边界混

乱，造成张某家耕地少了10根垄。

“这10户村民家耕地边界都比较模糊，需

要多部门联动，公开公正协同解决。一定帮张

某找回被占的10根垄。”

5月9日，我组织晓南镇综治办、调兵山市公

安局晓南派出所、农村经营事务服务中心及某测

量公司专业工作人员在村部召开调解联席会议。

经过协商，各方达成如下共识：根据村级台

账，由熟知地况、地貌的村委会主任梳理土地台

账，由某测量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大家共同

见证。

会后，晓南司法所会同村委会召集张某等

10户村民共同到地里实地测量，张某的上家高

某家耕地多出4根垄，下家路某家的耕地多出6

根垄。

“张某的年纪大了，你们同村住，应该给予

关照，再说了，张某土地承包权受法律保护。”

“依照法律规定，张某有权向你们追缴他这些年

的损失……”

我对张某、高某、路某细心地进行了讲解和

劝导，高某、路某意识到侵占他人土地是错误

的，损害了张某合法利益，并表示以后不再侵占

张某的土地。张某也表示愿意给付高家和路家

今年已耕种土地的种子化肥款。最终达成了如

下协议：上家高某同意退还张某4根垄，由张某

补偿其今年已耕种的种子化肥款200元。下家

路某同意退还张某6根垄（不要张某补偿今年

已耕种的化肥种子钱）。最后，张某与高某、路

某在共同认可的协议上签了字。

调解结束后，张某拦住我们，非要请吃饭表

示感谢，被我们婉言谢绝。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整理

办案人：张翼

职务：调兵山市司法局晓南司法所所长

果切也应该有“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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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14岁男孩离家出走，

民警迅速锁定他乘坐的大巴

车，巧施妙计将他带下车。给

他买食物，跟他聊梦想，让孩子

卸下了防备。

5月 5日晚7时许，我们巡逻

组接到本溪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紧

急指令，本溪满族自治县一名14

岁男孩离家出走，要求我们巡逻组

立即配合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

开展寻找工作。

接到警情后，我迅速与本溪县

公安局沟通，得知男孩正乘坐大巴

车驶向本溪市内。我立刻与大巴

车司机取得联系，得知车上有两名

年轻乘客，其中一人外貌特征与失

踪男孩相似。

我细致询问了车辆位置，嘱咐

司机务必确保孩子的安全，不能让

孩子单独下车，并和他约定了一个

安全的见面地点。同时，我带领队

员们急速驱车前往约定地点。

大巴车到达后，我们迅速登车

开展排查工作。车上有两个男孩，

但我的目光很快落在了一名身穿

白色外套的男孩身上，只因孩子的

神色间透露着一丝不安和迷茫。

我走近他，轻声问道：“小伙

子，你是不是姓宋？”

男孩的戒备心被激起，紧张

地摇头否认，不解地问：“你们干

什么？”

我临时想出一个“理由”，故作

神秘地对他说：“有一项重大事件

需要你保密，来吧，下车配合我们

一下！”

我能看到男孩的眼中有困

惑也有恐惧，但他还是跟着我下

了车。

回到巡逻方舱，我得知男孩还

饿着肚子，便为他买来了面包、烤

肠等。男孩卸下了防备，边吃边跟

我交谈起来。

从学校切入，慢慢聊到他的朋

友、家人和梦想。渐渐地，男孩打

开了心扉。他说父母只关心他的

成绩，让他觉得很不开心，因为学

习压力太大，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好，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和他聊了很久，给他讲学习

的重要性，讲实现梦想需要付出努

力，也让他学着多体谅父母的不

易。最终，孩子点了点头。

此时，男孩的母亲急匆匆地

赶来了，见到孩子安然无恙，流

着泪一直对我鞠躬道谢。见她

情绪激动，我扶她到孩子身边坐

下，劝说道：“平时不能只关心孩

子的学习，更要关注孩子的情

绪，多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的

想法……”男孩的妈妈一边擦泪

一边点头。

送别这对母子时已是深夜。

离开时，我看见男孩悄悄牵起了妈

妈的手。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整理

“检察官，果切是否需要标

注制作时间？没标注制作时间

的果切如何确保食材新鲜、食

用安全呢？”今年3月，沈阳市

沈河区人民检察院接到“益心

为公”志愿者提出的有关果切

食品安全方面的疑问。

办案人：张宝印

职务：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收到线索后，我院干警迅速

开展研判，根据《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食品安全法》等规定，明确果切

作为鲜切水果制品，属于即食食

用农产品，应当如实标明具体制

作时间。

同时，经咨询我院食品安全

领域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得知果

切一旦超出安全食用期限，可能

滋生细菌或其他微生物，消费者

食用不新鲜的果切，会危害身体

健康，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

我院于3月13日立案并开展

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联合“益心

为公”志愿者对辖区内的果切销

售者进行走访，发现辖区内大部

分果切销售者都未标明果切具体

制作时间。

在与果切销售者交流过程

中，部分销售者认为自己办理

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小餐饮经

营许可证，制作果切、果捞属于

餐饮服务，可以不标明具体制

作时间。

随行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对这

一说法并不认可，表示仅进行水

果和果切的销售不属于实际从事

餐饮服务，即使办理了食品经营

许可证或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仍

应当标明制作时间。

随后，我院向市场监管部门

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要

求对果切等即食食用农产品销售

者未标明具体制作时间的行为进

行规范，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市场监管部门

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进行整改，

向涉案果切销售者下发《责令改

正通知书》，责令立即整改。经邀

请“益心为公”志愿者跟踪观察，

涉案果切销售者已整改完毕，果

切均已标明制作时间。

为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社

会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守护民生，

我院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出台《沈

河区关于规范水果切（捞）标签标

识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食

品销售者经营果切等即食食用农

产品应当制作包含食品名称、价

格、加工制作日期内容的标签，未

依法标明具体制作时间等信息

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为辖

区内即食食用农产品标签标识的

执法提供指引。

自“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我院广泛收集民生线索，高

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已立案办

理食品安全等领域案件10余件。

接下来，我院将重点加强民生司

法保障，运用法治“力度”切实提

升民生“温度”，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本报记者 邵小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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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程啸

职务：本溪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三大队东芬武装巡逻组三级警长


